
关于印发《陆河县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项目日常监管工作方案》

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为规范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资金的管

理和使用，保障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创建工作

落到实处，根据《陆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陆河县国

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陆河

府办〔2021〕2 号)文件要求，特制定《陆河县国家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日项目常监管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

请有关单位遵照执行。

附件:陆河县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日常

陆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工 作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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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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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河县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项目日常监管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商务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

东省 2020 年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和资金

使用工作指引>的通知》（粤商务电函〔2020〕102 号）等文

件精神，切实加强指导监督，密切跟踪示范项目进展情况，

及时发现并解决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指导全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科学、规范、高

效实施，制定项目日常监管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严格落实“中央统筹、省总负责、市县抓落实”机制要

求，坚持权责对等，“谁使用、谁负责”“花钱必问效，无效

必问责”等原则，全面加强综合示范日常监督管理。

二、工作任务

（一）监管范围

主要包括：电商公共服务运营、电商培训、县镇村三级

物流、镇村站点、区域品牌、电商大数据溯源、电商消费扶

贫等各项目的建设及运营情况等。

（二）监管内容

1．对陆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整体推进项目的

承办企业进行全过程监管，覆盖实施、运行、维护、验收等

项目的进度、质量、效果。



2．对陆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整体推进项目进

行全过程监管，覆盖文件、合同、预算、方案、制度、规范

等工作的贯彻落实。

3．对陆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整体推进项目资

金的全过程监管，覆盖预算、执行、决算等全部财务资料。

三、成员组成

监管成员组由陆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组成，每次监管具体人员组成根据工作需要进

行组织。

四、工作方式

日常监管工作是推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部

署贯彻落实的重要手段，监管出发点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因此，将采取多种形式开展监管工作，具体如下：

1．召开会议。召集有关人员，听取工作任务落实情况

汇报，督促有关单位抓紧落实工作任务。

2．电话督导。通过电话向有关单位了解工作任务落实

的进展情况，督促承办单位按规定时限进行落实。

3．实地考察。成立督查组深入实地，到项目有关单位，

现场了解、指导、检查工作任务的落实情况，促进工作任务

落实。适时采取“四不两直（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

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进行监

管检查。



4．发文催办。对经多次督导仍无任何进展的单位，县

科工局将印发催办通知，限时要求有关部门和单位完成催办

事项，并书面回复工作进展情况。

5．定向约谈。对承办示范项目单位，根据承办单位工

作进展情况，适时采取定向约谈的方式督导工作进度。

五、工作纪律

监管工作人员在开展日常监管工作过程中，须严格遵守

有关工作纪律，具体内容如下：

1．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遵循科学客

观、独立、公正，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进行监管、检查。

2．本着认真、严谨、负责的态度，根据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项目有关文件要求，参照电子商务进农村绩效评

价指标体系开展监督管理工作，指导、督促示范县规范、高

效开展工作。

3．对监督管理中涉及科技及商业秘密、国家秘密负有

保密义务。未征得项目实施单位同意，不得将绩效评价有关

的文件、资料和数据对外提供和发表。

4．监管组成员在监管期间要严守中央八项规定等，不

得向被评价和验收单位索取、摊派任何费用，不得收受被评

价单位赠送的礼金、礼券、购物卡、土特产等，不得接受被

评价单位安排的宴请。

5．对于违反廉政要求的人员，将取消其参与监管的资

格，是中共党员的，将有关问题提交其所在单位和上级单位

纪委，涉及违法的依法查处。



6．违反保密要求的，取消其参与监管的资格，涉及泄

露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的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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